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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01.01施行）（以下简称《办法》）的相关要求，河南

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在河南省煜晟镍业有

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组织开展了该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

公众参与对象主要包括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主要有：通过网络平台公开、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等。收集项目所在地

周边群众对项目建设，特别是项目环境保护的建议和意见。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充分保障了公众环境保

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6 月 1 日通过汝州新闻网（公示网址为：

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463）进行了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以网络公告的形式向公众发布，介绍工程概况、工

程的环境影响情况，并邀请公众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发表意见。首次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6月 1日~2023年 6月 14日，公示期 10个工作日。第一次公示信息见表 2-1。

表 2-1 第一次公示内容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的要求，现对该项目的情况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黄楝树自然村

项目概况：在不增加产能、不改变原主体工艺基础之上，对原有年处理 30万吨红土镍矿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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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镍铁创新技术示范项目进行改造，利用含镍废渣替代部分红土镍矿、铝灰作为辅料。主要

建设改造内容为：新建一座原料处理车间，新建一座物料试配试验间，对现有原料储存库改造

增设物料混料输送及投加系统；新增成型设备、分拣设备、计量设备、混料设备、输送设备、

试配试验设备及环保设备等。试配(试验)工艺：原料一配料一挤压成型一还原试配；试配设备仅

定期运行。

二、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黄楝树自然村

联系人：葛红喜 联系电话：13698823934
电子邮箱：yushyeng13071753572@163.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河南云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浩创梧桐郡 39号楼 2单元 103室 2层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5515800576
电子邮箱：1360706431@qq.com
四、征求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下方网址链接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下载网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_pxjpmlTuBNkHL1WfzGDA 提取码：nwt7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反馈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可填写公众意见表

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的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您在提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5月 31日

2.2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示

公示网址：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463

公示时间：2023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14日。

公示截图：见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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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选取汝州新闻网网站（公示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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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463）进行第一次公示，

为符合要求的正规公开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本项目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相关反馈

意见。

2.2.2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相关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汝州新闻网（公示网址

为：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01）以网络公告

的形式向公众发布第二次公示，在公示网页同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电子版下载链接，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2023 年 7 月 7 日，公示时间满

足 10 个工作日要求。在网络公示同时期在项目周边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并在《今

日汝州》报纸上两次刊登相关公示信息。第二次公示内容见表 3-1。

表 3-1 第二次公示内容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河

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

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BTSCXJmWYs8YFfDcnrVEw

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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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y4m0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其它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5fquXj1XEhX_bPQXDF_aw

提取码：upb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或面谈等形式，向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反馈您的

宝贵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黄楝树自然村

联 系 人：葛经理

联系电话：13027577397

邮 箱：yusheng13071753572@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征询时间为 2023年 6月 26日至 2023年 7月 7日，共 10个工作日。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6月 26日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公示网址：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01

公示时间：2023年 6月 26日至 2023年 7月 7日

公示截图：见下图 3-1。

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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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在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分别两次在《今日汝州》报刊登了第二次公示相关

信息，两次报纸刊登公示截图见图 3-2、图 3-3。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今日汝州》是一份面向大众的汝州本土综合性都市报。

《今日汝州》通过管理有序的发行队伍及邮局面向汝州范围内以及河南省、乃至全国

发行。在发行量、阅读率、发行网络、覆盖率等方面位居河南报刊前列，拥有近百万

读者，属于项目建设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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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二次公示期间 第一次刊报公示（2023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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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公示期间 第二次刊报公示（2023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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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6月 26 日在项目厂址大门口及周边高庙村、雷湾村、寄料镇

镇政府等张贴相关信息，2023年 7月 7日至各公示地点进行检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张贴信息仍完整保留。张贴日期满足 10个工作日要求。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公示（2023

年 6月 26日~2023年 7月 7日）现场张贴照片如下。

图 3-4 项目厂址大门口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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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高庙村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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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雷湾村张贴公示照片

图 3-7 寄料镇镇政府门口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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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走访调查：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 3日在项目厂址周边高庙村、雷湾村等地走访

了当地村民，现场走访照片见如下。

图 3-8 现场走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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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工作地点均提供了可供公众查阅的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同时在网络链接上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电子版下载链接。截止 2023 年 7 月 7 日，未有公众联系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索取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进行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 2023 年 7 月 7 日，未收到公众以邮寄或电子邮箱形式发送的公众意见调查

表，也未收到公众反馈电话。

4 公众参与座谈会情况

为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公众关于项目建设的意见，建设单位决定于 2023年 7月 25

日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并于会议召开前十个工作日于汝州新闻网发布了本项目座谈

会相关信息，同时在项目厂址大门口及周边高庙村、雷湾村、寄料镇镇政府等张贴相

关信息公告。

4.1座谈会公示情况

4.1.1 网络公示

公示网址：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11

公示时间：2023年 7月 10日至 2023年 7月 21日

公示截图：见下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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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在汝州新闻网发布公众座谈会事宜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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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现场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 10日在项目厂址大门口及周边高庙村、雷湾村、寄料镇

镇政府等张贴相关信息，2023年 7 月 21日至各公示地点进行检查，张贴信息仍完整

保留。张贴日期满足 10个工作日要求。现场张贴照片如下。

图 4-2 雷湾村张贴座谈会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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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项目厂址大门口张贴座谈会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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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高庙村张贴座谈会公示照片



18

图 4-5 寄料镇镇政府门口张贴座谈会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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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座谈会会议纪要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7月 25日上午在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本

次会议到会人员有：建设单位代表及高庙村、雷湾村等村民代表共 40 人，公众签到

36人，收回有效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30份。

座谈会开始由建设单位代表介绍了项目建设概况、位置、规模以及该项目投产后

对当地的积极意义；接着建设单位对项目各污染物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进行了较为

详细地介绍；然后建设单位代表对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最终与会代

表对项目建设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及看法。主要内容归结如下：

附近村民代表：对项目的建设均表支持态度，希望企业能够快速健康发展，为附

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希望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切实做好污染治理工程，把项

目的环保工作做好。

表 4-1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纪要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

公众座谈会会议纪要

时间：2023年 7月 25日
地点：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参加人员：本项目周边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其它组织代表、环评单位

会议主持人：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光宇

会议议程：一、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和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二、环评单位代表发言，介绍环评基本情况；

三、各公众代表发言 ；

四、参会人员就本次提质技术改造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五、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做会议总结。

一、本技改项目基本情况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位于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黄楝树自然村，在

现有厂房内进行提质技术改造。不属于新建、扩建项目。占地为工业用地，不新增占地，不新增

产能。

本次技改项目属镍钴冶炼行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及其修改决定

中鼓励类“九、有色金属 ”中“3、高效、节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和“四十

三、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15、‘三废 ’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本项目工艺和设备均不

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设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不在《河南省部分工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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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目录》（豫工信产业[2019]190号）。项目已在汝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020-410482-32-03-048499。
项目建设满足《汝州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豫政[2014]12

号）、《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平政〔2021〕10号）、

汝州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划及文件要求。不在《关于建立“两高”项目会商联审机

制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21]997号）确定的“两高”项目范围内。项目不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不会影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本次技改项目在不增加产能、不改变现有项目主体工艺的基础之上，利用含镍表面处理污泥

（HW17 表面处理废物）1 万 t/a、含镍废物（HW46 含镍废物）1 万 t/a、含镍废催化剂（HW50
废催化剂）0.3万 t/a替代部分红土镍矿；利用铝灰（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321-024-48、
321-026-48、321-034-48）1万 t/a 作为辅料，促进回转窑脱氧造渣。主要生产工艺仍采用 “ 原料

配备→回转窑还原→出窑水淬→磁选分离”，生产规模仍为年产镍铁粒（粉）40000t。
本次技改是在现有厂区内新建一座原料处理 2车间，内设 1座含镍表面处理污泥暂存库、1

座含镍废物暂存库、1座含镍废催化剂暂存库、1座铝灰暂存库及相应的上料设施；现有原料处理

车间内改造红土镍矿和石灰上料混料设施；现有原料处理车间总料仓处设砌块成型机、分拣机，

厂区增设物料试配试验间和 1台试配用密闭还原炉，间歇运行，用于不同批次物料的试配检测。

二、环评单位介绍环评内容

环评单位首先介绍了本技改项目的概况，其次介绍了技改后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各项污染及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主要包括大气污染防治对策、水环境污染防治对策、噪声污染防治对策、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对策、生态保护对策。最后介绍了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结论如下：

综合分析，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要求、区

域“三线一单”和区域相关环保法规政策要求。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地方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

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建设单位在采取评价提出的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情况下，能够实现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

影响不大。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三、企业发言

本项目的建设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运营期整个生产过程中，通过采取

相应的治理技术与处理措施，对产生的三废进行有效控制和循环利用，可实现含镍废物、铝灰等

的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绿色化发展。希望在发展过程中加强管理，确保生产运行过程中不

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产生大的影响。

四、与会人员建议总结

公众代表提出希望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督管理，同时，该企业也应该严

格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及各产排污环节的操作流程，建设单位应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并联网，

公开各项污染物监测结果，做到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项目对周边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

下水等环境的影响。

五、讨论结果

综合环评结论，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会议一致认为本技改项目的落实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着良好的前景。本

次技改项目利用含镍废物替代部分含镍矿物资源作为原料进行生产，对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性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建议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快环保设施的改进，要求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

提出的措施和建议，将污染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运营期污染物的治理和排放情况必须符合现有环

保要求，在环保方面应做到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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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公参座谈会会议现场

图 4-6 公众座谈会现场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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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公众座谈会现场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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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公众参与座谈会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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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参与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公众参与情况及公众意见、建议进行总体汇总分析，公众普遍认为本项目

建设环境影响不大，对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持满意态度，支持项目建设，无反对

意见。

建设单位对公众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表示，非常感谢相关的管理部门及周边

村民对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有这么多热心公众对河南省

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宝贵意见，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将认真落实环

评单位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尽量满足公众对本项目环保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并积极与环保部门配合，使工程建设切实造福周边村民。

6 报批前公示情况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河南云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南省煜

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完成，即将报送环保主管

部门审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 号）中“第二十

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

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规定，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通过汝州新闻网（公示网址为：

http://www.ruzhounews.com/index.php/xportal/content/index?id=1575）以网络公告的形

式向公众发布，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

见下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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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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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结

河南省煜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质技术改造项目公众参与的内容、形式、程序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和要求；接受调查

的公众普遍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有效，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公

众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持满意态度，支持项目建设，无反对意见。对于公众提出的建

设性意见、建议，报告书已经予以采纳。

说明：本次座谈会公众意见表不再纳入本说明附件，已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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